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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6

年

1

月

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

书》（

153547

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附后）作出书面说明和解

释，并在

3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本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 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组织有关材料

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部门。

上述事项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

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1月9日

附件：《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53547号）

2015

年

12

月

15

日， 我会受理了你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申请。 经审

核，现提出以下反馈意见：

1

、申请材料显示，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拟用于苏州德迈科

"

智慧工程技术研发中心项

目

"

及补充标的公司营运资金。申请材料同时显示，苏州德迈科

"

智慧工程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

已取得昆山市张浦镇人民政府备案通知； 精密铸造于报告期后收回对威达集团的其他应收

款

7,211.40

万元。请你公司补充披露：

1

）除上述备案通知外，

"

智慧工程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

是

否需要其他政府部门审批文件。如需要，补充披露相关批文取得的进展、是否存在实质性障

碍及对苏州德迈科生产经营的影响。

2

）

"

智慧工程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

资金使用计划进度及预

期收益， 收益法评估预测现金流中是否包含该项目收益。

3

） 结合收益法评估营运资本增加

额，补充披露苏州德迈科补充流动资金的测算依据及合理性。

4

）结合精密铸造其他应收款项

回收情况及收益法评估营运资金增加额，补充披露精密铸造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测算依

据及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

、申请材料显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威达集团参与本次配套募集资金，本次交易后威达

集团持股比例进一步提高。请你公司按照《证券法》第九十八条、《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七十四条的规定， 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前威达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

定期安排。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

、 申请材料显示， 国金山东威达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拟参与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的认

购。请你公司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的规定，补充披露国金

山东威达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设立情况，认购对象、认购份额以及是否经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

、申请材料显示，苏州德迈科

2014

年营业收入同比下滑，

2013

年、

2014

年扣非后的净利

润为负，

2015

年

1-8

月销售净利率大幅提高。请你公司：

1

）按照业务类型补充披露苏州德迈科

2014

年营业收入同比下滑的原因， 相关影响因素是否已消除。

2

） 补充披露苏州德迈科

2013

年、

2014

年扣非后净利润为负及

2015

年销售净利率大幅提高的原因及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

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同时，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补充披露对苏州德迈科报

告期业绩的核查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合同签订及执行情况、主要客户、最终产品流向、收入成

本确认、期间费用等，并就核查手段、核查范围的充分性、有效性及苏州德迈科业绩的真实性

发表明确意见。

5

、申请材料显示，精密铸造报告期客户集中度较高，

2014

年营业收入同比下滑。申请材

料同时显示，精密铸造审计报告披露的前五大客户与重组报告书不一致。请你公司：

1

）补充

披露精密铸造审计报告披露的前五大客户与重组报告书不一致的原因。

2

） 分产品补充披露

精密铸造

2014

年营业收入同比下滑及报告期毛利率波动的原因、合理性，导致营业收入下滑

的相关影响因素是否已消除。

3

）补充披露精密铸造出口业务收入、成本确认依据；

4

）分国别

补充披露精密铸造出口业务金额及占比，出口销售货物流转和结算安排，海外行业政策及汇

率风险等对业绩稳定性的影响。

5

） 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及出口销售的最终销售实现情

况，补充披露精密铸造出口销售产品定价的公允性。

6

）补充披露精密铸造是否对主要客户存

在重大依赖，客户稳定性和可拓展性对业绩稳定性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

6

、重组报告书未披露苏州德迈科收益法评估中营业收入的预测依据及合理性。此外，申

请材料显示苏州德迈科

2015

年和

2016

年预测营业费用和管理费用低于

2013

年水平。 请你公

司：

1

）补充披露苏州德迈科

2015

年预测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可实现性。

2

）结合已有合同或订

单、业务发展情况、核心竞争优势、研发费用支出情况、历史业绩、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分

业务补充披露苏州德迈科

2016

年及以后年度营业收入的预测依据及合理性。

3

） 补充披露苏

州德迈科收益法评估中管理费用和营业费用的预测依据及合理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

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7

、申请材料显示，苏州德迈科预计

2016

年搬迁至新建成的昆山生产基地以后产能增加，

未来业务收入预计可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苏州德迈科昆山生产基地的

建设进展、产能释放情况、后续生产经营安排，不能按期搬迁的风险及对经营业绩和收益法

评估结果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8

、重组报告书未披露精密铸造收益法评估中营业收入的预测依据及合理性。请你公司：

1

）补充披露精密铸造

2015

年预测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可实现性。

2

）结合已有合同或订单、业

务发展情况、核心竞争优势、历史业绩增长情况、客户集中度、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分业

务补充披露精密铸造

2016

年及以后年度营业收入的预测依据及合理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

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9

、申请材料显示，精密铸造现有产能利用率为

67%

。随着未来业务规模的扩大，至

2017

年

需新增生产线满足业务的需求。请你公司结合未来生产经营计划及产能释放情况，补充披露

精密铸造收益法评估预测的未来产能与营业收入、资产性支出是否匹配。请独立财务顾问和

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0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

1

）标的公司主要产品生产技术所处的发展阶段、核心技术人员

特点分析及变动情况。

2

）标的公司行业地位、市场占有率及主要竞争对手分析。请独立财务

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1

、申请材料显示，

2013

年

10

月苏州徳迈科发生的股权转让主要出于激励及稳定核心员

工的需要，转让价格为

1

元

/

出资额。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交易是否涉及股份支付及相关会

计处理的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2

、申请材料显示，苏州徳迈科存货构成中在产品占比较大，主要原因在于：其经营中采

用订单项目制的运作模式，所承接项目在未经客户验收并确认收入前，在

"

在产品

"

项目中归

集成本费用。请你公司结合在产品变动情况，补充披露苏州徳迈科在产品与相关成本费用、

收入确认的勾稽关系。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3

、请你公司：

1

）结合可比交易情况，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标的公司收益法评估中折现率

选取的合理性。

2

）就营业收入、毛利率、折现率对标的资产评估值的影响作敏感性分析并补

充披露。

3

）补充披露苏州徳迈科收益法评估中溢余资产评估的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

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4

、申请材料显示，苏州徳迈科和精密铸造报告期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精密铸造

报告期从银行获得的贷款及产生的贷款利息由威达集团使用和承担。请你公司补充披露：

1

）

威达集团使用精密铸造银行贷款事项是否构成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2

） 苏州徳迈科和

精密铸造报告期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是否符合 《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三条

有关拟购买资产存在资金占用问题的适用意见

-

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0

号》 的相关规

定。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5

、申请材料显示，苏州徳迈科和精密铸造

2014

年末和

2015

年

8

月末应收账款显著低于

2013

年末水平。精密铸造

2015

年

1-8

月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与

2013

年和

2014

年存在差

异。请你公司：

1

）补充披露苏州徳迈科和精密铸造报告期应收账款水平下降的原因。

2

）补充

披露精密铸造报告期应收账款、营业收入及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项目的勾稽关系。

3

）补充披露

精密铸造变更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

16

、请你公司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及自身经营状况，补充披露精密铸造报告期和预

测期营业费用的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7

、申请材料显示，精密铸造报告期资产负债率保持较高水平，最近一期为

82.38%

。请你

公司结合报告期货币资金使用情况、未来盈利、融资能力及借款到期时间，补充披露精密铸

造财务风险及应对措施。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8

、申请材料显示，

2013

年

11

月，香港宏发实业公司将其持有的精密铸造

25%

的股权转让

给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威达集团。请你公司补充披露：

1

）上述股权转让的作价依据及合理性。

2

）补充披露上述股权转让作价与本次交易作价差异的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9

、重组报告书存在多处错漏：

1

）未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2014

年修订）》第二十五条规定，披露董事会对本次交易

标的评估合理性及定价公允性的分析。

2

）苏州徳迈科股权结构图股东关系存在错误。

3

）精密

铸造股权结构图将精密铸造披露为威海威达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请你公司按照我会相关规

定，修改错误。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你公司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披露反馈意见回复，披露后

2

个工作日内

向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如在

30

个工作日内不能披露的，应当提前

2

个工作日向我会

递交延期反馈回复申请，经我会同意后在

2

个工作日内公告未能及时反馈回复的原因及对审

核事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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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于

2015

年

12

月

29

日

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公告。公司将于

2016

年

1

月

15

日

(

星期五

)

下午

14:00

召开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

现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项提示公告如下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

: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

、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6

年

1

月

15

日

(

星期五

)

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15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14

日

15:00

至

2016

年

1

月

15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4

、会议的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将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昆明市环城东路

455

号本公司三楼会议室。

6.

出席对象

:

①

于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1

月

8

日

(

星期五

)

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

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②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③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9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相

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进行登记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受托代理

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进行登记。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

件、股票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以通

过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

以

2016

年

1

月

13

日

15:00

前公司收到传真或信件为准

)

。

2

、登记时间

:2016

年

1

月

13

日上午

9:00

—

11:00,

下午

13:00

—

15:00

3

、登记地点

:

昆明市环城东路

455

号南天信息董事会办公室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上

,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地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投票

,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人

:

沈 硕

联系地址

:

昆明市环城东路

455

号南天信息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0871-68279182

传真

:0871-63317397

邮编

:650041

2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

,

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1

、南天信息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

2

、南天信息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六年一月八日

附件一

: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上

,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投

票

,

具体说明如下

:

(

一

)

采用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代码

:360948

2

、投票简称

:

南天投票

3

、投票时间

:2016

年

1

月

15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9:30

—

11:30

和

13:00

—

15:00

。

4

、股东可以选择以下两种方式

(

二选一

)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

(1)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

(2)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

5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

:

(1)

登录证券公司交易终端选择“网络投票”或“投票”功能栏目

;

(2)

选择公司会议进入投票界面

;

(3)

根据议题内容点击“同意”、“反对”或“弃权”。

6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

(1)

在投票当日

,

“南天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

(2)

买卖方向选择“买入”股票

;

(3)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

代表议案

1,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只有

一个议案

,

因此不设定“总议案”

,

议案相应申报价格具体如下表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１

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１．００

(4)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

表决意见类型 对应的申报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5)

投票举例

:

股权登记日持有“南天信息”股票的投资者

,

对议案投票的

,

其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代表意向

３６０９４８

南天投票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同意

３６０９４８

南天投票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反对

３６０９４８

南天投票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弃权

(6)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

,

不得撤单。

(

二

)

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14

日

15:

00

至

2016

年

1

月

15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4

年

9

月修订

)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

资者服务密码”。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

(1)

申请服务密码的

,

请登陆网址

:http://www.szse.cn

、

http://wltp.cninfo.com.cn

或者其他相关

系统开设的“深交所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再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激活服务密码。

(2)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交所认证中心

(

网址

:http://ca.szse.cn)

申请

,

深交所认证中心可

办理数字证书的新办、补办、更新、冻结、解冻、解锁、注销等相关业务。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

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

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公司

)

出席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会议审议事项行使投票权。

本人

(

本公司

)

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为

:

议案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一 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注

:

投票人对上述审议事项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

,

并在相应表格内打勾“

√

”

,

三者只能任

选其一。

委托人

/

单位签字

(

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受托人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证券代码：600550� � � �证券简称：保变电气 公告编号：临2016-002

债券代码：122083� � � �债券简称：11天威债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重要事项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威集团

"

）持有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保变电气

"

）

22.96%

的股权，为保变电气第二大股东、

"11

天威债

"

的担保

方。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

兵装集团

"

）持有本公司

33.47%

的股权，是本公司第一

大股东、实际控制人。

保变电气已于

2015

年

9

月

21

日、

12

月

4

日披露了天威集团及其三家子公司保定天威风电

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天威风电叶片有限公司及保定天威薄膜光伏有限公司拟申请破产重整

的事项及进展情况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重要事项公告》）。

今日，本公司获悉天威集团发布了《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

法院裁定受理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及部分子公司重整申请的公告》， 公告的主要内容如

下：

"

根据《破产法》相关规定，为了最大限度保障债权人利益，天威集团于

2015

年

9

月

18

日向

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破产重整申请，上述三家子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21

日向河北

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破产重整申请。

2016

年

1

月

8

日， 天威集团及上述三家子公司分别收到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

的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保定天威风电科技有限公司、保定天威风

电叶片有限公司及保定天威薄膜光伏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

"

该事项不影响兵装集团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地位。 本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

情况，及时发布相关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8日

证券代码： 600103� � � �证券简称：青山纸业 公告编号：临2016-004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补充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2016

年

1

月

6

日，财新网发表了标题为《青山纸业定增纠纷》的文章。本公司对报道内容进

行了核查，并于

2016

年

1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

）刊登《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002

），就有关

事项作了相应说明。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事后审核意见，公司补充澄清公告如下：

一、媒体报道简述

上述文章报道内容称：有市场人士质疑在公司本次发行方案中，方怀月、沈利红和刘首

轼等三名自然人投资者属于一致行动人，上市公司存在信息披露瑕疵。

二、澄清声明

1

、关于上述报道内容部分，之前其他媒体报道已有相同报道，公司已予澄清，即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8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相应刊登了《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公告编号：

2015098

）。本次公告为此事项的补充说明。

2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5

号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预案和发行情况报告书》第二章第十一条，

"

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说明应当包括：发行对

象是自然人的，应披露姓名、住所，最近

5

年内的职业、职务，应注明每份职业的起止日期以及

所任职单位、是否与所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以及其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

企业的主营业务情况

"

。上述规定并未要求发行人披露发行对象的全部投资情况，发行对象所

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由发行对象判断并提供。

根据方怀月出具的说明，其主要从事投资管理和投资咨询业务，其于青山纸业发行预案

披露前向发行人提供的其所控制的核心企业信息为北京星探联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征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两家企业均为其当时的核心投资平台，而未提及的新疆中盈投资有

限公司其当时并未直接参与管理，也不作为其进行投资的主要主体，并且已在同他人洽谈公

司股权转让事宜，故未将该公司作为其控制的核心企业进行披露。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中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均系由发行人根据各发行对象提供的

资料进行如实披露，不存在信息披露违规的情形；公司主要通过发行对象提供的资产证明及

相关承诺函对其认购能力及资金来源进行了核查， 无需对发行对象的全部投资情况进行核

查和披露。

3

、根据三名发行对象分别做出的说明，其各自之间存在商业合作上的往来，但就认购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均为各自独立做出的投资决策，不存在通过协议、其他安排采取

"

一

致行动

"

的情况。

综上所述，公司公告的《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及其修订稿中，方怀月、沈利红、刘

首轼三名认购对象的基本情况发行人均根据其提供的资料进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信息披

露违规的情形；根据上述三名认购对象提供的资料、说明，该等认购对象就认购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份事宜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八日

(上接B58版)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ｅｇｂａｎｋ．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１３－８８８８

８９

）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泉州市云鹿路

３

号

办公地址： 泉州市云鹿路

３

号

法定代表人：傅子能

联系人： 董培姗

电话：

０５９５－２２５５１０７１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ｑｚｃｃｂａｎｋ．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９６３１２

９０

）日发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陆家嘴花园石桥路

６６

号东亚银行大厦

１３０７

室

办公地址：陆家嘴花园石桥路

６６

号东亚银行大厦

１３０７

室

法定代表人：周泉恭

联系人： 杨迎雪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ｒ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０２１－６１６００５００

９１

）北京创金启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民丰胡同

３１

号

５

号楼

２１５Ａ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民丰胡同

３１

号

５

号楼

２１５Ａ

法定代表人：梁蓉

联系人： 张旭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１５４８２８－８３５

公司网址：

ｗｗｗ．５ｉｒｉｃｈ．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２６２－８１８

９２

）北京恒久浩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怀柔区怀北镇怀北路

３０８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７

号汉威大厦

Ｂ１２１０

法定代表人：谢亚凡

联系人： 陈冲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６１７７５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ａｏ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５２５－６７６

９３

）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

３３６

号

１８０７－５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

１００

号金外滩国际广场

１９

楼

法定代表人：张皛

联系人： 朱翔宇

电话：

０２１－３３３２３９９９－８１４７

９４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峨山路

９１

弄

６１

号

１

幢

１２

层（陆家嘴软件园

１０

号楼）

法定代表人： 沈继伟

联系人： 徐鹏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ｍ．ｌｅａｄ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０５－６３５５

９５

）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６

号

１

幢

９

层

１００８－１０１２

法定代表人：赵荣春

联系人： 高静

电话：

０１０－５７４１８８２９

传真：

０１０－５７５６９６７１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ｑｉａｎｊｉｎｇ．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９３－６８８５

９６

）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６６

号

１

号楼

１２

层

１２０８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６６

号建威大厦

１２０８

室

法定代表人：罗细安

联系人：李皓

电话：

０１０－ ６７０００９８８－６００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ｚｃｖｃ．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０１－８８１１

９７

）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

３６０

弄

９

号

３７２４

室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市杨浦区昆明路

５０８

号

Ｂ

座

１２Ｆ

法定代表人：汪静波

联系人：谢远敏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５０ ９６２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ｎｏａ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１－５３９９

９８

）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３３

号

１４

楼

０９

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３３

号

１４

楼

法定代表人：郭坚

联系人：陈思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ｌｕ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１９０３１

９９

）北京乐融多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

１

号

１

号楼

１６０３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

１

号

１

号楼

１６０３

法定代表人： 董浩

联系人：于婷婷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ｊｉｍｕｆｕｎｄ．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６８－１１７６

１００

）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珠海横琴新区宝华路

６

号

１０５

室

－３４９１

办公地址：珠海横琴新区宝华路

６

号

１０５

室

－３４９１

法定代表人：肖雯

联系人：钟琛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ｙｉｎｇｍｉ．ｃｎ

客服电话：

０２０－８９６２９０６６

１０１

）大泰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３５９

号国睿大厦一号楼

Ｂ

区

４

楼

Ａ５０６

室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中山南路

１

号南京中心

６６

楼

法定代表人：袁顾明

联系人：何庭宇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２２６７９８７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ｄｔ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９２８－２２６６

１０２

）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

２７７

号

３

层

３１０

室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

２７７

号

３

层

３１０

室

法定代表人：燕斌

联系人：凌秋艳

公司网址：

ｗｗｗ．６６ｚｉｃｈａｎ．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４６６－７８８

３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及时

公告。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浦东新区民生路

１１９９

弄证大五道口广场

１

号楼

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齐亮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新区民生路

１１９９

弄证大五道口广场

１

号楼

１７

层

电话：（

０２１

）

３８６０１７７７

传真：（

０２１

）

３８６０１７９９

联系人：陈培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电话：（

０２１

）

３１３５８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

）

３１３５８６００

经办律师：秦悦民、王利民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２３３

号汇亚大厦

１６０４－１６０８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

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杨绍信

电话：（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单峰

经办注册会计师：薛竞、单峰

四、基金的名称

华泰柏瑞积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以长期投资为基本原则。通过严格的投资纪律约束和风险管理手段，投资于具备持续突

出增长能力的优秀企业， 辅以特定市场状况下的大类资产配置调整， 追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

值。

七、基金的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债券、现金、

短期金融工具、权证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

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它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

３０％

—

９５％

；现金、债券资产、权证以及中国证

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证券品种占基金资产的

５％－７０％

，其中，基金持有全部股改权证的市值不

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

，基金保留的现金以及投资于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比例合计

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本基金投资组合中突出成长

Ａ

类、 高速稳定成长

Ｂ

类和高速周期成长

Ｃ

类股票的合计投资比例

不低于股票资产的

８０％

。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一）投资策略

本基金以股票类资产为主要投资工具，通过精选个股获取资产的长期增值；通过适度的大类资

产配置来降低组合的系统性风险。

本基金将“自上而下”的趋势投资和“自下而上”的个股选择相结合。投资决策的重点在于寻找

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趋势，发现并投资于有能力把握趋势并在竞争中处于优势的公司。

１

、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借鉴外方股东的源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全球股票分类标准， 根据企业成长的阶段特

性，将股票进行分类，主要投资于其中的突出成长（

Ａ

类）、高速稳定成长（

Ｂ

类）和高速周期成长（

Ｃ

类）的公司。

Ａ

、

Ｂ

、

Ｃ

三类股票的主要特征如下：

成长类别 主要特征

Ａ

突出成长 新商业模式；创新科技、创新材料。

Ｂ

高速 稳 定

成长

极强的定价能力，销售盈利稳定快速增长；极强的成本控制能力，能稳

定快速占有市场。

Ｃ

高速 周 期

成长

行业具有周期波动的特征，具有长期良好增长趋势，能通过产能扩张，

不断扩大市场份额，在周期性波动中实现业绩增长。

（

１

）具体股票投资流程图如下。

本基金将重点关注

Ａ

、

Ｂ

、

Ｃ

三类企业经营状况中出现的新变化因素， 判断这些因素是否会驱动

行业或企业发展趋势出现良性的变化；依据企业近期销售收入、利润、现金流和经营利润率的变化

去识别增长加速的企业；同时根据各个行业的经营特征和具体指标再加以横向比较，以进一步确认

行业或企业基本面的变化趋势。

（

２

）增长归因分析和三元复合评级

针对出现增长加速的行业或企业，在分析增长背后的驱动力量（这些力量包括技术的变革、消

费者消费方式的变化、企业管理及经营模式的转型、或者政府政策的变化）的基础上，本基金将深入

分析行业的竞争状况、企业的行业地位、产品的特性和市场需求的变化等因素来判断这些驱动力量

所带来的增长是否具备持续性。

本基金借鉴外方股东的三元复合投资评级体系，从企业的基本面趋势、估值以及企业基本面趋

势的认同度三方面对备选公司进行量化综合评级，按照一定的权重加总得出对该股票的综合评级。

具体公式为： 综合评级级别

＝ Ｘ×

企业基本面趋势的评级级别

＋Ｙ×

估值的评级级别

＋Ｚ×

企业基本面

趋势的认同度的评级级别（

Ｘ

、

Ｙ

、

Ｚ

为设定权重）。

三元复合股票综合评级是构建股票备选库的重要环节，是基金经理投资决策的依据之一。如需

调整， 将由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根据基金经理和投资研究团队对市场形势等因素综合判断后的建

议加以调整。

（

３

）股票投资组合的构建原则

本基金遵循自下而上的选股原则，基于对股票的分类、评级的结果进行股票组合的构建。本基

金将重点投资于

Ａ

、

Ｂ

、

Ｃ

三类满足成长性标准的股票， 分享高速稳定成长类和高速周期成长类企业

的发展带来的资本增值。对于处在成熟阶段的企业，本基金将本着审慎的原则，通过准确判断其基

本面改善的概率，进行适度投资。

为了避免自下而上的选股方法造成的行业集中度过高而引起的组合流动性下降的风险， 以及

较高的组合非系统性风险，本基金将在对行业的基本面趋势、行业整体估值水平等因素进行深入研

究的基础上，对股票组合进行适当的行业分布调整。

２

、大类资产配置策略

大类资产配置策略是指“基于宏观经济和证券市场运行环境的整体研究，结合内部和外部的研

究支持，本基金管理人分析判断股票和债券估值的相对吸引力，从而决定各大类资产配置比例的调

整方案，进行主动的仓位控制”。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以股票投资为主，一般情况下本基金将保持配置的基本稳定，最高可到

９５％

。大类资产配置策略不作为本基金的核心策略。但考虑到中国

Ａ

股市场现阶段仍存在较大的系

统性风险，本基金在某些特定的市场状况下会进行大类资产配置调整（股票投资的比例最低不低于

３０％

）。

本基金需要进行大类资产配置调整的特定市场状况主要指股票市场的整体估值水平严重地偏

离了企业实际的盈利状况和预期的成长率，出现明显的价值高估，如果不及时调整将可能给基金持

有人带来潜在的资本损失的情况。

３

、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债券投资以降低组合总体波动性从而改善组合风险构成为目的，自上而下，深入分析宏

观经济、货币政策和利率变化趋势以及不同债券品种的收益率水平、流动性和信用风险等因素，以

价值发现为基础，采取以久期管理策略为主，辅以收益率曲线策略、收益率利差策略等，投资于国

债、金融债、企业债、可转债、央票、短期融资券以及资产证券化产品，确定和构造能够提供稳定收

益、流动性较高的债券和货币市场工具组合，在获取较高的利息收入的同时兼顾资本利得，谋取超

额收益。

４

、权证投资策略

权证为本基金辅助性投资工具， 其投资原则为有利于基金资产增值， 有利于加强基金风险控

制。本基金在权证投资中将对权证标的证券的基本面进行研究，同时综合考虑权证定价模型、市场

供求关系、交易制度设计等多种因素对权证进行定价，主要运用的投资策略为：杠杆交易策略、对冲

保底组合投资策略、保底套利组合投资策略、买入跨式投资策略、

Ｄｅｌｔａ

对冲策略等。

（二）投资决策依据

１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的有关规定；

２

、投资分析团队对于宏观经济走势、宏观经济政策取向、行业增长速度等经济数据的量化分析

的报告和建议；

３

、投资分析团队对于企业和债券基础分析的报告和建议；

４

、投资风险管理人员对于投资组合风险评估的报告和建议。

（三）投资决策机制

１

、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审定基金经理的整体投资策略和原则；审定基金经理季度资产配置和

调整计划；审定基金季度投资检讨报告；决定基金禁止的投资事项等。

２

、基金经理：在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授权范围内，根据基金的投资政策实施投资管理，确定具体

的投资品种、数量、策略，构建优化和调整投资组合，进行投资组合的日常分析和管理。

３

、基金经理助理

／

投资分析员：通过内部调研和参考外部研究报告，编写有关公司分析、行业分

析、宏观分析、市场分析的各类报告，提交基金经理，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

（四）投资程序

１

、研究部、数量化投资部和交易部通过自身研究及借助外部研究机构形成有关上市公司分析、

行业分析、宏观分析、市场分析以及数据模拟的各类报告，为本基金的投资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２

、投资决策委员会依据上述报告对基金的投资方向、资产配置比例等提出指导性意见。

３

、基金经理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议，参考上述报告，并结合自身对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的

分析判断，形成基金投资计划。

４

、交易部依据基金经理的指令，制定交易策略，统一执行证券投资组合计划，进行具体品种的

交易。

５

、监察部对投资组合计划的执行过程进行监控。

６

、基金管理人在确保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有权根据环境变化和实际需要对上述投资

程序做出调整。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６０％＋

中债国债总指数

×４０％

如果指数编制单位停止计算编制该指数或更改指数名称、或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

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本基金管理人有权对此基准进行调整。业绩比较基准的变更须经基金管理人

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基金管理人应在调整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

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并在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列示。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在考虑了基金股票组合的投资标的、构建流程以及市场上各个股票指数

的编制方法和历史情况后， 选定被市场广泛认同的沪深

３００

指数作为本基金股票组合的业绩基准；

债券组合的业绩基准则采用了市场上通用的中债国债总指数。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主动管理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为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较高风险较高收益品种，其预

期风险收益水平低于股票型基金，高于债券型基金及货币市场基金。本基金力争通过主动投资追求

适度风险水平下的较高收益。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投资组合报告截止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１

、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１

，

９５９

，

８０９

，

４４２．１５ ９０．４７

其中：股票

１

，

９５９

，

８０９

，

４４２．１５ ９０．４７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１１０

，

２６７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９

其中：债券

１１０

，

２６７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９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

融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８４

，

７６４

，

７６６．５８ ３．９１

７

其他资产

１１

，

５１３

，

００４．５２ ０．５３

８

合计

２

，

１６６

，

３５４

，

２１３．２５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３８

，

３２７

，

０８０．８０ １．７９

Ｂ

采掘业

－ －

Ｃ

制造业

５５７

，

９９１

，

１１８．７４ ２６．１２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１１１

，

２２５

，

１９３．６５ ５．２１

Ｅ

建筑业

９６

，

９１０

，

５７７．７２ ４．５４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２３３

，

６２１

，

５２３．１６ １０．９３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７０５

，

８６３

，

２７９．３９ ３３．０４

Ｈ

住宿和餐饮业

２７

，

１７２

，

１２８．５０ １．２７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１２

，

０５７

，

５２８．８５ ０．５６

Ｊ

金融业

７６

，

６３０

，

１２５．００ ３．５９

Ｋ

房地产业

－ －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１１

，

７１４

，

５２０．００ ０．５５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５５

，

８８８

，

６６３．９０ ２．６２

Ｓ

综合

３２

，

４０７

，

７０２．４４ １．５２

合计

１

，

９５９

，

８０９

，

４４２．１５ ９１．７３

３

、 报告期末按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３１６７

渤海轮渡

１２

，

０１６

，

６４１ １１０

，

９１３

，

５９６．４３ ５．１９

２ ６００３５０

山东高速

１８

，

５７１

，

２１１ １１０

，

６８４

，

４１７．５６ ５．１８

３ ００２４６５

海格通信

７

，

６９２

，

９３６ ９８

，

２３８

，

７９２．７２ ４．６０

４ ０００４１７

合肥百货

１０

，

４０８

，

３９２ ８７

，

０１４

，

１５７．１２ ４．０７

５ ６００１１５

东方航空

１０

，

９９４

，

９０８ ８０

，

１５２

，

８７９．３２ ３．７５

６ ０００４９８

山东路桥

１３

，

５００

，

８４７ ７９

，

２４９

，

９７１．８９ ３．７１

７ ６００１５３

建发股份

６

，

００１

，

７９６ ６８

，

０６０

，

３６６．６４ ３．１９

８ ６０００１２

皖通高速

７

，

０３５

，

１１４ ６６

，

４８１

，

８２７．３０ ３．１１

９ ０００４２９

粤高速

Ａ １１

，

８５３

，

０４６ ６３

，

８８７

，

９１７．９４ ２．９９

１０ ６０００２９

南方航空

８

，

３９１

，

８２９ ６２

，

８５４

，

７９９．２１ ２．９４

４

、 报告期末按券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１１０

，

２６７

，

０００．００ ５．１６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１１０

，

２６７

，

０００．００ ５．１６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 －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１１０

，

２６７

，

０００．００ ５．１６

５

、 报告期末按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１ １５０４０３ １５

农发

０３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２５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２

２ １５０４１６ １５

农发

１６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３４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也没有在本报告

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

２

）基金投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３

）基金的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１

，

０９７

，

４４５．８９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８

，

３６５

，

７２６．８１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１

，

６２１

，

１２１．４４

５

应收申购款

４２８

，

７１０．３８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１

，

５１３

，

００４．５２

４

）报告期末基金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处于转股期可转换债券。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

招募说明书。

下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 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

于所列数字。基金的业绩报告截止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１

、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

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基金合同生效

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９．４６％ １．４５％ １８．８６％ １．３９％ １０．６０％ ０．０６％

２００８

年

－４３．１４％ １．８１％ －４４．１６％ １．８３％ １．０２％ －０．０２％

２００９

年

４３．１６％ １．７３％ ５２．６０％ １．２３％ －９．４４％ ０．５０％

２０１０

年

７．０３％ １．４０％ －５．９９％ ０．９５％ １３．０２％ ０．４５％

２０１１

年

－３１．０１％ １．２６％ －１３．９７％ ０．７８％ －１７．０４％ ０．４８％

２０１２

年

１２．０１％ １．１８％ ６．３２％ ０．７６％ ５．６９％ ０．４２％

２０１３

年

８．５１％ １．１８％ －３．７５％ ０．８４％ １２．２６％ ０．３４％

２０１４

年

６５．３４％ １．２４％ ３１．９７％ ０．７３％ ３３．３７％ ０．５１％

过去

３

个月

－３５．００％ ４．９２％ －１７．５２％ ２．０１％ －１７．４８％ ２．９１％

２

、基金收益分配情况

期间 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分红数（元） 备注

基金合同生效日至

２００７

年年底

－ －

２００８

年

－ －

２００９

年

－ －

２０１０

年

０．３０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８

日实施

２０１１

年

０．２０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实施

２０１２

年

－ －

２０１３

年

－ －

２０１４

年

－ －

合计

０．５０

３

、图示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净值的变动情况，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变动的比较

注：图示日期为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十三、基金的费用概览

（一）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运作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因基金的证券交易或结算而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经手费、印花税、证管费、过户费、手

续费、券商佣金、权证交易的结算费及其他类似性质的费用等）；

（

４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７

）基金的资金汇划费用；

（

８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２

、基金运作费用的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

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基金

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

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基金管理人可以降低基金管理费率，如降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管理人最迟须于新的费率开始

实施

３

个工作日前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公告。

（

２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

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基金

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若遇法定节假

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３

、本条第

１

款第（

３

）至第（

８

）项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应协议

的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列入当期基金费用。基金募集过程中所发生的会计师费和律师

费从基金认购费用中列支，招募说明书、发售公告等信息披露费用根据相关法律及中国证监会相关

规定列支。

４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规模等因素协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率、托管费率，无

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如降低基金管理费率、托管费率，基金管理人最迟须于新的费率开始

实施

３

个工作日前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公告。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认购费

本基金认购费率按认购金额的大小分为不同档次，最高不超过

１．０％

，如下表所示：

认购金额（元） 认购费率

认购金额

＜ ５０

万

１．０％

５０

万

≤

认购金额

＜ １００

万

０．８％

１００

万

≤

认购金额

＜ ２００

万

０．６％

２００

万

≤

认购金额

＜ ５００

万

０．４％

认购金额

≥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认购费将用于支付募集期间会计师费、律师费、注册登记费、销售费及市场推广等支出，不计入

基金资产。

２

、申购费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资产，用于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

项费用。本基金采用前端收费的形式收取申购费用，申购费率按申购金额的大小分为不同档次，最

高不超过

１．５％

，具体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元） 申购费率

申购金额

＜ ５０

万

１．５％

５０

万

≤

申购金额

＜１００

万

１．２％

１００

万

≤

申购金额

＜２００

万

１．０％

２００

万

≤

申购金额

＜５００

万

０．６％

申购金额

≥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促销计划，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

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 基金管理人可以对促销活动范围内的投资人调低基金申购

费率。

３

、赎回费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其中不低于

２５％

的部分归入基金财产，其余部分用

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赎回费率随投资人持有本基金的时间的增加而递减，投资人持有

本基金一年以内的，赎回费率为

０．５％

，投资人持有本基金一年到两年之间的赎回费率为

０．２５％

，投资

人持有本基金两年以上的赎回费为零。

如下表所示：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持有期

＜

一年

０．５％

一年

≤

持有期

＜

两年

０．２５％

持有期

≥

两年

０

４

、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费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基金转换费率由基金管理人另行公告。

５

、投资人通过网上交易方式办理基金申购或转换，适用网上交易费率，详见基金管理人网站的

具体规定。

６

、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以在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调整上述费率。上述费

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应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公告。调整后的上述费率还将在最新的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列示。

７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

销计划，针对特定地域范围、特定行业、特定职业的投资人以及以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

交易等）等进行基金交一的投资人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资产的损失，以

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基金合同生效之前的律师费、会计师

费和信息披露费用等不得从基金资产中列支。

（四）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

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招

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内容如下：

１

、“三、基金管理人”部分，对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本基金基

金经理、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的相关信息作了更新。

２

、“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根据基金托管人提供的更新内容作了相应的更新。

３

、“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对直销机构、代销机构等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新。

４

、“十、基金的投资”部分，对业绩比较基准和基金投资组合报告作了更新。

５

、“十一、基金的业绩”部分，对基金投资业绩作了更新。

６

、“二十三、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根据前次招募说明书（更新）公布日至本次更新内容截止日

的历次信息披露作了更新。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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